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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书》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关于分支机构及员工的执业行为有着下述明确禁止规定：
（1）不得违规从事股票质押回购业务；（2）不得代客理财、代为签
字或代客操作；（3）不得向融入方承诺投资收益及保底收益；（4）
不得向融入方私下收取存款、证券，支付利息、费用；（5）不得向
融入方提供担保；（6）不得私下代理融入方办理股票质押回购相关
业务操作；如融入方接受了上述行为，产生的一切风险及后果均由融
入方自行承担。

《风险揭示书》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关于分支机构及员工的执业行为有着下述明确禁止规定：（1）
不得违规从事股票质押回购业务；（2）不得代客理财、代为签字或代
客操作；（3）不得向融入方承诺投资收益及保底收益；（4）不得向融
入方私下收取存款、证券，支付利息、费用；（5）不得向融入方提供
担保；（6）不得私下代理融入方办理股票质押回购相关业务操作；
（7）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廉洁从业和反洗钱工作的相关规定。如融
入方接受了上述行为，产生的一切风险及后果均由融入方自行承担。

乙方: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永祥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楼
联系电话: 95351

乙方: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振营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新南城商务中心A栋11楼
联系电话: 95351

第三十九条 利息支付方式
利息计算和支付方式为按日计提（算头不算尾）、季度结息季度付息
。每季度末月（即每年3、6、9、12月）的20日为本季度的利息结息
日，次一交易日为利息的支付日。如遇利息结息日为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下一交易日。其他应付未付利息于购回日或场外债务了结日随本
金一并支付。

第三十九条 利息支付方式
利息计算和支付方式为按日计提（算头不算尾）、季度结息季度付息。
每季度末月（即每年3、6、9、12月）的20日为本季度的利息结息日，
次一交易日为利息的支付日。如遇利息结息日或利息支付日为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其他应付未付利息于购回日或场外债务了结
日随本金一并支付。

第四十八条（二）
(二) 购回交易于T日达成后，乙方解除质押标的证券。甲乙双方必须
承认交易结果，履行清算划付义务。甲方使用其证券账户中的标的证
券。

第四十八条（二）
(二) 购回交易于T日达成后，乙方解除质押标的证券。甲乙双方必须承
认交易结果，履行清算划付义务。甲方可按照交易所规定的时间使用其
证券账户中的标的证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揭示书》及《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修订对照表



第五十条（三）
4、标的证券所属上市公司出现：（1）上一年度亏损，或本年度出现
季度亏损，或发布半年度或全年亏损预告；（2）当前存在重大资产
重组情况，或可能因实施重大重组等情况造成长期停牌；（3）对外
担保余额或未决诉讼、仲裁及纠纷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50%；（4）最近一年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或财务报告
存在重大问题；（5）市场、媒体或监管机关等方面对其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兼并重组等情况存在大量负面报道、质疑或存在立案调查
的情况；（6）其他对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件或情况；

第五十条（三）
4、标的证券所属上市公司出现：（1）上一年度亏损，或本年度出现季
度亏损，或发布半年度或全年亏损预告；（2）当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或可能因实施重大重组等情况造成长期停牌；（3）对外担保余
额或未决诉讼、仲裁及纠纷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
的50%；（4）最近一年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或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问
题；（5）市场、媒体或监管机关等方面对其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兼
并重组等情况存在大量负面报道、质疑或存在立案调查的情况；（6）
上市公司或其发行的债券被评级机构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7）
其他对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或情况；

第五十条（三）
5、甲方财务或信用条件明显恶化，或者出现其他乙方认为可能对其
履约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1）上一年度亏
损，或本年度出现季度亏损，或发布半年度或全年亏损预告；（2）
近期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或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问题，或涉身重大
诉讼事项，或在市场、媒体中存在大量负面报道或质疑；（3）对外
担保余额或未决诉讼、仲裁及纠纷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50%；（4）被中国证券业协会披露为黑名单客户；

第五十条（三）
5、甲方财务或信用条件明显恶化，或者出现其他乙方认为可能对其履
约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1）上一年度亏损，或
本年度出现季度亏损，或发布半年度或全年亏损预告；（2）近期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或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问题，或涉身重大诉讼事项，
或在市场、媒体中存在大量负面报道或质疑；（3）对外担保余额或未
决诉讼、仲裁及纠纷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50%；（4）被中国证券业协会披露为黑名单客户；（5）甲方或其发行
的债券被评级机构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



第八十条 无限售条件股份违约处置申报审核通过后的处置方式
（一）违约处置申报审核通过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连续N个交易日（N为
“处置期限”）内，乙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任意选择以下方式处置：
1、以“最优五档即时成交剩余转撤销”的市价委托方式在二级市场
上出售标的证券；
2、满足大宗交易条件的，乙方可选择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处置；
3、交易所、中国结算及乙方认可的其他方式；
4、如果受减持新规限制的，处置期限不受上述条款限制。

第八十条 无限售条件股份违约处置申报审核通过后的处置方式
（一）违约处置申报审核通过后的下一交易日起，乙方有权根据具体情
况任意选择以下方式处置直至处置完毕：
1、以“最优五档即时成交剩余转撤销”的市价委托方式在二级市场上
出售标的证券；
2、满足大宗交易条件的，乙方可选择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处置；
3、交易所、中国结算及乙方认可的其他方式；
4、如果受减持新规限制的，处置期限不受上述条款限制。

第十五章  廉洁从业条款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本协议各方均同意并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
贿赂的法律规定及监管部门关于廉洁从业的相关规定，禁止通过任何
形式进行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行为，禁止直接或间接向他人输送或
谋取不正当利益。协议各方均不得向对方或对方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
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股权、佣金返还、旅
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合理营销方式的除
外。任何一方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款规定，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外，还应赔偿由此给协议其他方造成的相应损失。


